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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禁止的行为。

5、基金经理承诺

（1）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本着谨慎的原则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取最大利

益；

（2）不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代理人、代表人、受雇人或任何其他第三人谋取不当利益；

（3）不泄漏在任职期间知悉的有关证券、基金的商业秘密、尚未依法公开的基金投资内容、基

金投资计划等信息或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

（4）不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证券交易及其他活动。

（五）基金管理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1、内部控制制度

（1）内部控制的原则

健全性原则：内部控制应当包括公司的各项业务、各个部门或机构和各级人员，并涵盖到决策、

执行、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

有效性原则：通过科学的内控手段和方法，建立合理的内控程序，维护内控制度的有效执行。

独立性原则：公司各机构、部门和岗位职责应当保持相对独立，基金资产、自有资产、其他资产

的运作应当分离。

相互制约原则：公司内部部门和岗位的设置应当权责分明、相互制衡。

成本效益原则：公司运用科学化的经营管理方法降低运作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以合理的控制

成本达到最佳的内部控制效果。

（2）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

1）控制环境

① 控制环境构成公司内部控制的基础，环境控制包括管理思想、经营理念、控制文化、公司治

理结构、组织结构和员工道德素质等内容。

② 管理层通过定期学习、讨论、检讨内控制度，组织内控设计并以身作则、积极执行，牢固树立

诚实信用和内控优先的思想，自觉形成风险管理观念；通过营造公司内控文化氛围，增进员工风险

防范意识，使其贯穿于公司各部分、岗位和业务环节。

③ 董事会负责公司内部控制基本制度的制定和内控工作的评估审查，对公司建立有效的内部

控制系统承担最终责任；同时，通过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监督职能，避免不正当关联交易、

利益输送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发生，建立健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

④ 建立决策科学、运营规范、管理高效的运行机制，包括民主透明的决策程序和管理议事规

则、高效严谨的业务执行系统、以及健全有效的内部监督和反馈系统。

⑤ 建立科学的聘用、培训、轮岗、考评、晋升、淘汰等人事管理制度，严格制定单位业绩和个人

工作表现挂钩的薪酬制度，确保公司职员具备和保持正直、诚实、公正、廉洁的品质与应有的专业能

力。

2）风险评估

内部稽核人员定期评估公司风险状况， 范围包括所有可能对经营目标产生负面影响的内部和

外部因素，评估这些因素对公司总体经营目标产生影响的程度及可能性，并将评估报告报公司董事

会及高级管理人员。

3）组织体系

内部控制组织体系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董事会层面对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工作的指导；公司董事会层面对公司

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风险控制的组织主要是董事会通过其下设的风险控制委员会和督察长对公司经

营活动的合规性进行监督。

风险控制委员会在董事会领导下，着力于从强化内部监控的角度对公司自有资产经营、基金资

产经营及合规性经营管理中的合规性进行全面、重点的跟踪分析并提出改进方案，调整、确定公司

的内部控制制度并评估其有效性。 其目的是完善董事会的合规监控功能， 建立良性的公司治理结

构。

督察长负责风险控制委员会决议的具体执行，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风险控制委员会的授

权对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合规合法性进行监督稽核；参与公司风险控制工作，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时

有权向公司董事会和中国证监会直接报告。

第二层次： 公司管理层对经营风险进行预防和控制的组织主要是督察长领导下的风险管理委

员会、监察稽核部和金融工程部。

①风险管理委员会是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最高风险控制机构。主要职权是：拟定公司风险控制

的基本策略和制度，并监督实施；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整体分析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改

进措施；负责公司的危机处理工作等。

②监察稽核部是公司内部监察部门，独立执行内部的监督稽核工作。风险管理人员使用数量化

的风险管理系统，随时对基金投资过程中的市场风险进行独立监控，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

第三层次：各职能部门对各自业务的自我检查和监控。

公司各职能部门作为公司内部风险控制的具体实施单位，在公司各项基本管理制度的基础上，

根据公司经营计划、业务规划和各部门的具体情况制订本部门的业务管理规定、操作流程及内部控

制规定，并严格执行，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4）制度体系

制度是内部控制的指引和规范，制度缜密是内部控制体系的基础。

① 内部控制制度包括内部管理控制制度、业务控制制度、会计核算控制制度、信息披露制度、

监察稽核制度等。

② 内部管理控制制度包括授权管理制度、人力资源及业绩考核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员工行为

规范、纪律程序。

③ 业务控制制度包括投资管理制度、风险控制制度、资料档案管理制度、技术保障制度和危机

处理制度。

5）信息与沟通

建立内部办公自动化信息系统与业务汇报体系，通过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渠道，保证公司员工

及各级管理人员可以充分了解与其职责相关的信息，保证信息及时送达适当的人员进行处理。

2、基金管理人关于内部控制制度的声明

（1）基金管理人确知建立、实施和维持内部控制制度是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及管理层的责任，董

事会承担最终责任；

（2）上述关于内部控制制度的披露真实、准确；

（3）基金管理人承诺将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及基金管理人的发展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四、基金托管人

（一） 基金托管人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九层

法定代表人：周慕冰

成立时间：2009年1月15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中国银监会银监复【2009】13号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1998]23号

注册资本：32,479,411.7万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010-66060069

传真：010-68121816

联系人：贺倩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行设在北京。经国务院批准，

中国农业银行整体改制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09年1月15日依法成立。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承继原中国农业银行全部资产、负债、业务、机构网点和员工。中国农业银行网点遍布

中国城乡，成为国内网点最多、业务辐射范围最广，服务领域最广，服务对象最多，业务功能齐全的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之一。在海外，中国农业银行同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良好的信誉，每年位居

《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之列。作为一家城乡并举、联通国际、功能齐备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农

业银行一贯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坚持审慎稳健经营、可持续发展，立足县域和城市两大

市场，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着力打造“伴你成长” 服务品牌，依托覆盖全国的分支机构、庞大的电

子化网络和多元化的金融产品，致力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与广大客户共创价值、共同

成长。

中国农业银行是中国第一批开展托管业务的国内商业银行，经验丰富，服务优质，业绩突出，

2004年被英国《全球托管人》评为中国“最佳托管银行” 。2007年中国农业银行通过了美国SAS70内

部控制审计，并获得无保留意见的SAS70审计报告。自2010年起中国农业银行连续通过托管业务国

际内控标准（ISAE3402）认证，表明了独立公正第三方对中国农业银行托管服务运作流程的风险管

理、内部控制的健全有效性的全面认可。中国农业银行着力加强能力建设，品牌声誉进一步提升，在

2010年首届“‘金牌理财’ TOP10颁奖盛典” 中成绩突出，获“最佳托管银行” 奖。2010年再次荣获

《首席财务官》杂志颁发的“最佳资产托管奖” 。2012年荣获第十届中国财经风云榜“最佳资产托管

银行”称号。2013年至2016年连续荣获上海清算所授予的“托管银行优秀奖” 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授予的“优秀托管机构奖”称号，2015年、2016年荣获中国银行业协会授予的“养老金

业务最佳发展奖”称号。

中国农业银行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部于1998年5月经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2014

年更名为托管业务部/养老金管理中心，内设综合管理部、业务管理部、客户一部、客户二部、客户三

部、客户四部、风险合规部、产品研发与信息技术部、营运一部、营运二部、市场营销部、内控监管部、

账户管理部，拥有先进的安全防范设施和基金托管业务系统。

2、主要人员情况

中国农业银行托管业务部现有员工近240名，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30余名，服务团队成员

专业水平高、业务素质好、服务能力强，高级管理层均有20年以上金融从业经验和高级技术职称，精

通国内外证券市场的运作。

3、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截止到2018年3月31日，中国农业银行托管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共414只。

（二）基金托管人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说明

1、内部控制目标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托管业务的法律法规、行业监管规章和行内有关管理规定,守法经营、规范

运作、严格监察,确保业务的稳健运行,保证基金财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2、内部控制组织结构

风险管理委员会总体负责中国农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工作, 对托管业务风险管理和

内部控制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托管业务部专门设置了风险管理处,配备了专职内控监督人员负责

托管业务的内控监督工作,独立行使监督稽核职权。

3、内部控制制度及措施

具备系统、完善的制度控制体系，建立了管理制度、控制制度、岗位职责、业务操作流程，可以保

证托管业务的规范操作和顺利进行；业务人员具备从业资格；业务管理实行严格的复核、审核、检查

制度，授权工作实行集中控制，业务印章按规程保管、存放、使用，账户资料严格保管，制约机制严格

有效；业务操作区专门设置，封闭管理,实施音像监控；业务信息由专职信息披露人负责,防止泄密；

业务实现自动化操作，防止人为事故的发生，技术系统完整、独立。

（三）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进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

基金托管人通过参数设置将《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托管协议规定的投资比例和

禁止投资品种输入监控系统， 每日登录监控系统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并通过基金资金账

户、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等监督基金管理人的其他行为。

当基金出现异常交易行为时，基金托管人应当针对不同情况进行以下方式的处理：

1、电话提示。对媒体和舆论反映集中的问题，电话提示基金管理人；

2、书面警示。对本基金投资比例接近超标、资金头寸不足等问题，以书面方式对基金管理人进

行提示；

3、书面报告。对投资比例超标、清算资金透支以及其他涉嫌违规交易等行为，书面提示有关基

金管理人并报中国证监会。

五、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1、网下现金发售直销机构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1号海通时代商务中心C1座

法定代表人：陈重

电话：010-68730999

联系人：陈静

网址:� www.ncfund.com.cn

客服电话：400-819-8866

2、网下现金发售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详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3、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投资人可直接通过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证券公司办理网上现

金认购业务。详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本基金募集期结束前获得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上系统办理本基金的网上现金认购业务。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其他发售代理机构，并另行公告。

（二）登记机构

1、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法定代表人：周明

电话：010-59378856

传真：010-59378907

联系人：朱立元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负责人：俞卫锋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经办律师：安冬、陆奇

联系人：陆奇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2号楼4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5-11层

法定代表人：杨剑涛

电话：010－88219191

传真：010一88210558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伟、胡慰

联系人：胡慰

六、基金的募集

（一）基金设立的依据

本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依照《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办法》、《信息披露办法》、基金合同

及其它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经2018年6月22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019号文注册募集。

（二）基金类别、基金的存续期间

1、基金类别：股票型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基金的运作方式：交易型开放式

3、存续期间：不定期

（三）募集期限

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具体发售时间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四）募集方式

基金管理人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3种方式。

网上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上系统以

现金进行的认购；

网下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现金进行的认购；

网下股票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股票进行的认购。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变更发售代理机构，并另行公告。

基金投资人在募集期内可多次认购。 基金发售代理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

定成功，而仅代表发售代理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认购的确认以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的确认

结果为准。对于认购申请及认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五）募集对象

本基金的发行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

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六）募集场所

投资人应当在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发售代理机构办理基金发售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基金管理

人、发售代理机构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基金份额的认购。发售代理机构名单和联系方式见本基金基

金份额发售公告。

（七）基金份额初始面值、认购价格

本基金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为人民币1.00元，认购价格为人民币1.00元。

（八）认购开户

投资人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上海证券账户，上海证券账户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账户或上海

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

1、如投资人需新开立证券账户，则应注意：

（1）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只能进行基金份额的现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易；如投资人需要

使用标的指数成份股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进行网下股票认购或者进行基金的申购、赎回，

则应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账户；如投资人需要使用标的指数成份股中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

票参与网下股票认购，则应同时开立上海证券账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账户。

（2）开户当日无法办理指定交易，建议投资人在进行认购前至少2个工作日办理开户手续。

2、如投资人已开立上海证券账户，则应注意：

（1）如投资人未办理指定交易或指定交易在不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司，需要指定交

易或转指定交易在可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司。

（2）当日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的投资人当日无法进行认购，建议投资人在进行认购的1

个工作日前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手续。

（3）使用专用交易单元的机构投资人则无需办理指定交易。

（九）认购费用

认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认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认购份额（M） 认购费率

M＜50万份 1.0%

50万份≤M＜100万份 0.5%

M≥100万份 按笔收取，1,000元/笔

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按照上表所示费率收取认购费用。 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上现金

认购、网下现金认购、网下股票认购时可参照上述费率结构，按照不高于1.0%的标准收取一定的佣

金。

（十）网上现金认购

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

1、认购时间：详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2、认购限额：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1000份或其整数倍，

最高不得超过99,999,000份。投资者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3、认购申请：投资者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备足认购资金，办理认购手续。

网上现金认购申请提交后，投资人可以在当日交易时间内撤销指定的认购申请。

4、认购佣金和认购金额的计算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佣金比率）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佣金比率

认购佣金由发售代理机构收取，投资人需以现金方式交纳认购佣金。

例：某投资人通过某发售代理机构采用现金方式认购1,000� 份本基金，假设该发售代理机构确

认的佣金比率为1%，则需准备的资金金额计算如下：

认购佣金＝1,000×1.00×1%＝10�元

认购金额＝1,000×1.00×（1+1%）＝1,010�元

若投资人通过某发售代理机构采用网上现金方式认购1,000�份本基金，假设该发售代理机构确

认的佣金比率为1%，该投资人需准备 1,010�元资金，方可认购到1,000�份本基金基金份额。

5、清算交收：T日通过发售代理机构提交的网上现金认购申请，由该发售代理机构冻结相应的

认购资金，登记机构进行清算交收，并将有效认购数据发送发售协调人，发售协调人于网上现金认

购结束后的第4个工作日将实际到位的认购资金划往其预先开设的基金募集专户。

6、认购确认：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投资者可通过其办理认购的销售机构或以其提供的其他方式

查询认购确认情况。

（十一）网下现金认购

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

1、认购时间：详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2、认购限额：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者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

每笔认购份额需为1000份或其整数倍；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投资者每笔认

购份额须在5�万份以上（含5�万份）。投资者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3、认购申请：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销售机构的规定，到销售网点办理相关认购手续，并

备足认购资金。网下现金认购申请提交后在销售机构规定的时间之后不得撤销。

4、清算交收：T日通过基金管理人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由基金管理人于T+2� 日内进行有

效认购款项的清算交收， 将认购资金划入基金管理人预先开设的基金募集专户。T日通过发售代理

机构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由该发售代理机构冻结相应的认购资金。在网下现金认购的最后一

个工作日，各发售代理机构将每一个投资人账户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汇总后，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网定价发行系统代该投资人提交网上现金认购申请。之后，登记机构进行清算交收，并将有

效认购数据发送发售协调人， 发售协调人将实际到位的认购资金划往基金管理人预先开设的基金

募集专户。

5、认购金额的计算

（1）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投资人，认购费用和认购金额的计算如下：

1）若适用比例费率，计算公式如下：

认购费用=认购价格×认购份额×认购费率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认购费率）

总认购份额=认购份额+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认购价格

2）若适用固定费率，计算公式如下：

认购费用=固定费用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固定费用

总认购份额=认购份额+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认购价格

认购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向投资人收取，投资人需以现金方式支付认购费用。

利息折算的份额保留至整数位，小数部分舍去，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例： 某投资者到基金管理人直销网点认购100,000份基金份额， 假定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是10

元，则需准备的基金金额计算如下：

认购费用=1.00×100,000×1.0%=1,000

认购金额=1.00×100,000×(1+1.0%)=101,000

净认购份额=100,000+10/1.00=100,010份

即投资人若通过基金管理人认购本基金100,000份，需准备101,000元资金，假定该笔认购金额产

生利息10元，则投资人可得到100,010份本基金基金份额。

（2）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投资人，认购佣金和认购金额在计算同通过发售

代理机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的计算。

（十二）网下股票认购

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股票进行认购。

1、认购时间：详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具体业务办理时间由指定发售代理机构确定。

2、认购限额：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

进行网下股票认购，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1000股，超过1000股的部分须为100股的整数倍。

用以认购的股票必须是标的指数成份股或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详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投资人

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申报股数详见份额发售公告。

3、认购申请

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销售机构的规定，到销售网点办理认购手续，并备足认购股票。网

下股票认购申请提交后如需撤销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4、特殊情形

（1）已公告的将被调出标的指数的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

（2）限制个股认购规模：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开始日前3个月个股的交易量、价格

波动及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网下股票认购开始日前公告限制认

购规模的个股名单。

（3）临时拒绝个股认购：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或认购申报数量异常的个

股，或长期停牌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

（4）根据法律法规本基金不得持有的标的指数成份股，将不能用于认购本基金。

5、清算交收

网下股票认购期内每日日终， 发售代理机构将当日的股票认购数据按投资人证券账户汇总发

送给基金管理人。T日日终(T日为本基金发售期最后一日)，基金管理人初步确认各成份股的有效认

购数量。T+1日起，登记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确认数据,�冻结上海市场网下认购股票，并将深

圳市场网下认购股票过户至本基金组合证券认购专户。基金管理人为投资者计算认购份额，并根据

发售代理机构提供的数据计算投资者应以基金份额方式支付的佣金，从投资者的认购份额中扣除，

为发售代理机构增加相应的基金份额。 登记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投资者净认购份额明细数

据进行投资者认购份额的初始登记，并根据基金管理人确认的认购申请股票数据，按照交易所和登

记机构的规则和流程，最终将投资者申请认购的股票过户到本基金在上海、深圳开立的证券账户。

6、网下股票认购份额的计算公式

其中：

（1）i代表投资人提交认购申请的第i只股票，如投资人仅提交了1只股票的申请，则n=1。

（2）“第i只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的均价” 由基金管理人根据证券交易所的当日行

情数据，以该股票的总成交金额除以总成交股数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若该

股票在当日停牌或无成交，则以同样方法计算最近一个交易日的均价作为计算价格。

若某一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至登记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发生除息、送

股（转增）、配股等权益变动，则由于投资人获得了相应的权益，基金管理人将按如下方式对该股票

在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的均价进行调整：

①除息：调整后价格=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

②送股：调整后价格=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1+每股送股比例）

③配股：调整后价格=（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配股价×配股比例）/（1+每股配股比

例）

④送股且配股：调整后价格=（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配股价×配股比例）/（1+每股

送股比例+每股配股比例）

⑤除息且送股：调整后价格=（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1+每

股送股比例）

⑥除息且配股：调整后价格=（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配股价×配股比例-每股现金股

利或股息）/（1+每股配股比例）

⑦除息、送股且配股：调整后价格=（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配股价×配股比例-每股

现金股利或股息）/（1+每股送股比例+每股配股比例）

（3）“有效认购数量” 是指由基金管理人确认的并由登记机构完成清算交收的股票股数。其

中，

1）对于经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确认的认购数量上限为：

为限制认购规模的单只个股最高可确认的认购数量；

Cash为网上现金认购和网下现金认购的合计申请数额；

为除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和基金管理人全部或部分临时拒绝的个股以外的其他个股

在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和认购申报数量乘积；

w为该股按均价计算的其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汇总的权重 （认购

期间如有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调整公告，则基金管理人根据公告调整后的成份股名单及MSCI中

国A股国际指数编制规则计算调整后的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构成权重，并以其作为计算依据）；

p为该股在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的均价。

如果投资人申报的个股认购数量总额大于基金管理人可确认的认购数量上限， 则按照各投资

人的认购申报数量同比例收取。对于基金管理人未确认的认购股票，登记机构将不办理股票的过户

业务，正常情况下，投资人未确认的认购股票将在认购截止日后的4个工作日起可用。

2）若某一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至登记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发生司法执

行，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登记机构发送的解冻数据对投资人的有效认购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7、特别提示：投资者应根据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股票认购，并及时履行因

股票认购导致的股份减持所涉及的信息披露等义务。

（十三）募集期认购资金与股票的处理方式

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将折算为基金份

额归投资人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网上现金认购和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

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登记机构清算交收后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不折算为投资人

基金份额。募集的股票按照交易所和登记机构的规则和流程办理股票的冻结与过户，最终将投资人

申请认购的股票过户至基金证券账户。投资人的认购股票在募集冻结期间的权益归投资人所有。

（十四）联接基金或增设新的份额类别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

根据基金发展需要，募集并管理以本基金为目标ETF的一只或多只联接基金，或为本基金增设新的

份额类别。

七、基金合同的生效

（一）基金备案的条件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3个月内，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2亿份，基金募集金额（含

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市值）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200人的条件下，基金

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并在10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

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 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

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

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网下股票

认购募集的股票应予以冻结，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二）基金合同不能生效时募集资金的处理方式

如果募集期限届满，未满足基金备案条件，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1、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2、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30日内返还投资人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对

于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登记机构应予以解冻，基金管理人不承担相关股票冻

结期间交易价格波动的责任。 登记机构及发售代理机构将协助基金管理人完成相关资金和证券的

退还工作；

3、如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发售代理机构不得请求报酬。基金管理人、基金

托管人和发售代理机构为基金募集支付之一切费用应由各方各自承担。

（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基金合同生效后， 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

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

金合同等，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八、基金份额折算与变更登记

基金合同生效后，本基金可以进行份额折算。

（一）基金份额折算的时间

基金管理人应事先确定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并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公告。

（二）基金份额折算的原则

基金份额折算由基金管理人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并由登记机构进行基金份额的变更登记。基

金份额折算的比例和具体安排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基金份额折算后，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额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额将发生调整，

但调整后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金份额总额的比例不发生变化。 基金份额折算对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基金份额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照折算后的基金份额

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如果基金份额折算过程中发生不可抗力或登记机构遇特殊情况无法办理， 基金管理人可延迟

办理基金份额折算。

（三）基金份额折算的方法

基金份额折算的具体方法在份额折算公告中列示。

九、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

（一）基金份额上市

基金合同生效后，具备下列条件的，基金管理人可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

则》，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

（1）基金募集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市值）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

（2）基金份额持有人不少于1000人；

（3）《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条件。

基金上市前，基金管理人应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签订上市协议书。基金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基金管理人应在基金上市日前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发布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

（二）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

本基金基金份额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交易需遵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等有

关规定。

（三）终止上市交易

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可终止基金的上市交易，并报中国

证监会备案：

（1）不再具备本部分第一款规定的上市条件；

（2）基金合同终止；

（3）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上市；

（4）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上市的其他情形

（5）上海证券交易所认为应当终止上市的其他情形。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基金上市的决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发布基金终

止上市公告。

若因上述1、3、4、5项等原因使本基金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的，本基

金将由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变更为跟踪标的指数的非上市的契约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基金名称变更

为“新华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本基金转型

的相关事项见基金管理人届时相关公告。届时，基金管理人可变更本基金的登记机构并相应调整申

购赎回业务规则。

（四）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的计算和公告

基金管理人在每一交易日开市前公告当日的申购赎回清单，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在开市后根据

申购赎回清单和组合证券内各只证券的实时成交数据，计算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并将计算

结果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发送，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外发布，仅供投资者交易、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

参考。

1、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公式为：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申购赎回清单中必须用现金替代的替代金额+申购赎回清单中退补现金

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最新成交价相乘之和+申购赎回清单中可以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

最新成交价相乘之和+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最新成交价相乘之和+

申购赎回清单中的预估现金部分）/最小申购、赎回单位对应的基金份额。

2、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3位。

3、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公式，并予以公告。

（五）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本基金可申请在包括境外交

易所在内的其他交易所上市交易，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六）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登记机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基金上市交易的规则等相关

规定进行调整的，基金合同相应予以修改，并按照新规定执行，且此项修改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审议。

（七）若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增加了基金上市交易的新功能，本

基金可以增加相应功能，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十、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一）申购与赎回场所

投资人应当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营业场所或按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基金

份额的申购与赎回。基金管理人将在开始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前公告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名单，并

可依据实际情况调整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并予以公告。

在未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直销可以开通申购、赎回业务，具体业务的办理时间及

办理方式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二）申购与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

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

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

公告中规定。

本基金可在基金上市交易之前开始办理申购、赎回，但在基金申请上市期间，可暂停办理申购、

赎回。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1、本基金采用份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和赎回均以份额申请；

2、本基金的申购对价、赎回对价包括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3、申购与赎回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4、申购、赎回应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或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或登记

机构相关规则及其变更调整上述规则。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四）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申购赎回代理券商规定的程序， 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

赎回的申请。

投资人在提交申购申请时，须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备足申购对价，否则所提交的申购申请无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交赎回申请时，必须持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和现金，否则所提交的赎回申请无

效。投资人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时应提交的文件和办理手续、办理时间、处理规则等在遵守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规定的前提下，以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具体规定为准。

2、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投资人交付申购对价，申购成立；登记机构确认申请时，申购生效。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有

足够的赎回对价，则赎回成立，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赎回生效。

投资人申购、赎回申请在受理当日进行确认。如投资人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申购对价，则申购

不成立。如投资人持有的符合要求的基金份额不足或未能根据要求准备足额的现金，或本基金投资

组合内不具备足额的符合要求的赎回对价，则赎回不成立。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卖出， 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前不得卖

出和赎回；投资者赎回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申购赎回代理

机构确实接收到该申请。申购、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

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3、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本基金申购赎回过程中涉及的基金份额、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的清算交

收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基金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及参与各方相关协议的有关规

定。

对于本基金的申购业务采用净额结算和逐笔全额结算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 申购当日并卖出的基金份额对应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

替代采用净额结算， 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对应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

采用逐笔全额结算；

对于本基金的赎回业务采用净额结算和代收代付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用净额结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用代收代付；

本基金申购赎回业务涉及的现金差额和现金替代退补款采用代收代付。

投资人T日申购成功后，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资人办理申购当日卖出基金份额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 在T+1日办理申购当日未卖出基金份额与现

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

机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现金替代交收失败的，该笔申购当日未卖出基金份额交收失败。

投资人T日赎回成功后，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资人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额成份股的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 在T+1日办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股现金替

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 在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

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不迟于T+3日办理赎回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股

现金替代的交付。

如果登记机构和基金管理人在清算交收时发现不能正常履约的情形，则依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型开放式基金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和参与各方相关协议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投资人应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和申购赎回代理机构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应付的现金差额和现

金替代退补款。因投资人原因导致现金差额或现金替代退补款未能按时足额交收的，基金管理人有

权为基金的利益向该投资人追偿并要求其承担由此导致的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资产的损

失。

如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修改或更新上述规则并适用于本基金的，

则按照新的规则执行，并在招募说明书中进行更新。

基金管理人、上海证券交易所、登记机构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

程序以及清算交收和登记的办理时间、方式、处理规则等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应最迟于开始实施

前3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介公告。

（六）申购、赎回的数量限制

1、投资人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300

万份。

2、基金管理人可设定当日申购份额上限或赎回份额上限，以对当日的申购总规模或赎回总规

模进行控制，并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

3、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

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份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 拒绝大额申购、 暂停基金申购等措

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规定请参见相关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情况、市场情况和投资人需求，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

上述规定数量或比例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介上公告。

（七）申购、赎回的对价、费用及其用途

1、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4位，小数点后第5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

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T+1日内公告。遇特殊情况，根

据基金合同约定或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2、申购对价、赎回对价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投资人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数额确定。申购对价

是指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应交付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赎回对价是指基

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申

购、赎回清单由基金管理人编制。T日的申购、赎回清单在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前公告。

3、投资人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0.5%的标准收取佣金，其

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八）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1、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

T日申购赎回清单公告内容包括最小申购、赎回单位所对应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T日预估现

金部分、T-1日现金差额、基金份额净值及其他相关内容。

2、组合证券相关内容

组合证券是指本基金标的指数所包含的全部或部分证券。申购赎回清单将公告最小申购、赎回

单位所对应的各成份证券名称、证券代码及数量。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现金替代是指申购、赎回过程中，投资人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用于替代组合证券

中部分证券的一定数量的现金。

（1）现金替代分为4种类型：禁止现金替代（标志为“禁止” ）、可以现金替代（标志为“允

许” ）、必须现金替代（标志为“必须” ）和退补现金替代（标志为“退补” ）。

禁止现金替代适用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证券，是指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

证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可以现金替代适用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证券，是指在申购基金份额时，允许使用现金

作为全部或部分该成份证券的替代，但在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必须现金替代适用于所有成份证券，是指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必须使用固定

现金作为替代。

退补现金替代适用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证券，是指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

证券必须使用现金作为替代，根据基金管理买卖情况，与投资人进行退款或补款。

1）可以现金替代

①适用情形： 可以现金替代的证券一般是由于停牌等原因导致投资人无法在申购时买入的证

券或基金管理人认为可以适用的其他情形。 目前仅适用于标的指数成份股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

②替代金额：对于可以现金替代的证券，替代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替代金额=替代证券数量×该证券参考价格×（1+现金替代溢价比例）

其中，参考价格目前为该证券前一交易日除权除息后的收盘价。

如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参考价格确定原则发生变化，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通知规定的参考价格为

准。

收取现金替代溢价的原因是， 对于使用现金替代的证券， 基金管理人需在证券恢复交易后买

入，而实际买入价格加上相关交易费用后与申购时的最新价格可能有所差异。为便于操作，基金管

理人在申购赎回清单中预先确定现金替代溢价比例，并据此收取替代金额。如果预先收取的金额高

于基金购入该部分证券的实际成本，则基金管理人将退还多收取的差额；如果预先收取的金额低于

基金购入该部分证券的实际成本，则基金管理人将向投资人收取欠缺的差额。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T日，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布现金替代溢价比例，并据此收取替代金额。

在T日后被替代的成份证券有正常交易的2个交易日（简称T+2日）内，基金管理人将以收到的

替代金额买入被替代的部分证券。

T+2日日终，若已购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被替代证券的实际购入成本（包括

买入价格与交易费用）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人或投资人应补交的款项；若未能购入全部被

替代的证券， 则以替代金额与所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实际购入成本加上按照T+2日收盘价计算

的未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人或投资人应补交的款项。

特例情况：若自T日起，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已达到20日而该证券正常交易日低于2日，

则以替代金额与所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实际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交易费用）加上按照最

近一次收盘价计算的未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 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人或投资人应补

交的款项。

若现金替代日（T日）后至T+2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0个交易日）期间方式除息、

送股（转增）、配股等权益变动，则进行相应调整。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

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

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

④替代限制：为有效控制基金的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基金管理人可规定投资人使用可以现

金替代的比例合计不得超过申购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现金替代比例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该证券参考价格目前为该证券前一交易日除权除息后的收盘价。 如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参考价

格确定原则发生变化，以上海证券交易所通知规定的参考价格为准。

参考基金份额净值目前为本基金前一交易日除权除息后的收盘价， 如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参考

基金份额净值计算方式发生变化，以上海证券交易所通知规定的参考基金份额净值为准。如果上海

证券交易所参考价格确定原则发生变化，以上海证券交易所通知规定的参考价格为准。

2）必须现金替代

①适用情形：必须现金替代的证券一般是由于标的指数调整，即将被剔除的成份证券；或处于

停牌的成份证券；或法律法规限制投资的成份证券；或基金管理人出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原

则等原因认为有必要实行必须现金替代的成份证券。

②替代金额：对于必须现金替代的证券，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替代的一定数量

的现金，即“固定替代金额” 。固定替代金额的计算方法为申购赎回清单中该证券的数量乘以其调

整后T日开盘参考价。

3）退补现金替代

①适用情形：退补现金替代的证券目前仅适用于标的指数中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②替代金额：对于退补现金替代的证券，替代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申购的替代金额=替代证券数量×该证券调整后T日开盘参考价×（1+现金替代溢价比例）；

赎回的现金替代=替代证券数量×该证券调整后T日开盘参考价×（1-现金替代溢价比例）。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对退补现金替代而言，申购时收取现金替代溢价的原因是，对于使用现金替代的证券，基金管

理人将买入该证券，实际买入价格加上相关交易费用后与该证券调整后T日开盘参考价可能有所差

异。为便于操作，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清单中预先确定现金替代溢价比例，并据此收取替代金额。

如果预先收取的金额高于基金购入该部分证券的实际成本，则基金管理人将退还多收取的差额；如

果预先收取的金额低于基金购入该部分证券的实际成本， 则基金管理人将向投资人收取欠缺的差

额。

对于退补现金替代而言，赎回时扣除现金替代溢价的原因是，对于使用现金替代的证券，基金

管理人将卖出该证券，实际卖出价格扣除相关交易费用后与该证券调整后T日开盘参考价可能有所

差异。为便于操作，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清单中预先确定现金替代溢价比例，并据此支付替代金

额。 如果预先支付的金额低于基金卖出该部分证券的实际收入， 则基金管理人将退还少支付的差

额；如果预先支付的金额高于基金卖出该部分证券的实际收入，则基金管理人将向投资人收取多支

付的差额。

其中， 调整后T�日开盘参考价主要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提供的标的指数成份证券的调整后

开盘参考价确定。

基金管理人将自T�日起在收到申购交易确认后按照“时间优先，实时申报”的原则依次买入申

购被替代的部分证券，在收到赎回交易确定后按照“时间优先、实时申报” 的原则依次卖出赎回被

替代的部分证券。T�日未完成的交易， 基金管理人在T� 日后被替代的成份证券有正常交易的2� 个

交易日内完成上述交易。

时间优先的原则为：申购赎回方向相同的，先确认成交者优先于后确认成交者。先后顺序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申购赎回的时间确定。

实时申报的原则为：基金管理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连续竞价期间，根据收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购赎回确认记录，在技术系统允许的情况下实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报被替代证券的交易指令。

T�日基金管理人按照“时间优先” 的原则依次与申购投资人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人或投资人

应补交的款项，即按照申购时间顺序，以替代金额与被替代证券的依次实际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

格与交易费用）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申购投资人或申购投资人应补交的款项；按照“时间优

先” 的原则依次与赎回投资人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人或投资人应补交的款项，即按照赎回时间顺

序，以替代金额与被替代证券的依次实际卖出收入（卖出价格扣除交易费用）的差额，确定基金应

退还赎回投资人或赎回投资人应补交的款项。

对于T�日因停牌或流动性不足等原因未购入和未卖出的被替代的部分证券，T� 日后基金管理

人可以继续进行被替代证券的买入和卖出， 按照前述原则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人或投资人应补交

的款项。

T+2�日日终，若已购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被替代证券的实际购入成本（包括

买入价格与交易费用）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申购投资人或申购投资人应补交的款项；若未能购

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所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实际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

交易费用）加上按照T+2�日收盘价计算的未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

申购投资人或申购投资人应补交的款项。

T+2�日日终，若已卖出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被替代证券的实际卖出收入（卖出

价格扣除交易费用）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赎回投资人或赎回投资人应补交的款项；若未能卖出

全部被替代的证券，以替代金额与所卖出的部分被替代证券实际卖出收入（卖出价格扣除交易费

用）加上按照T+2�日收盘价计算的未卖出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赎回投

资人或赎回投资人应补交的款项。

特例情况： 若自T�日起， 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已达到20�日而该证券正常交易日低于2�

日，则以替代金额与所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实际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交易费用）加上按照

最近一次收盘价计算的未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 确定基金应退还申购投资人或申购

投资人应补交的款项；以替代金额与所卖出的部分被替代证券实际卖出收入（卖出价格扣除交易

费用）加上按照最近一次收盘价计算的未卖出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赎

回投资人或赎回投资人应补交的款项。

若现金替代日（T� 日）后至T+2� 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 日起第20� 个交易日）期间发生

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权益变动，则进行相应调整。

T+2� 日后第1� 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 日起第21� 个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

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

于此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

4、预估现金部分相关内容

预估现金部分由基金管理人估计并在T日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布的当日现金差额的估计值，预估

现金部分由申购赎回代理券商预先冻结。

其计算公式为：

T日预估现金部分=T-1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申购赎回清单中必须现金替

代的固定金额+申购赎回清单中退补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该证券调整后T日开盘参考价相

乘之和+申购赎回清单中可以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该证券调整后T日开盘参考价相乘之和+

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现金替代成分证券与该证券调整后T日开盘参考价相乘之和）

其中，该证券调整后T日开盘参考价基于MSCI公司提供的指数权重文件，由于MSCI公司使用

的开盘参考价算法与其他的开盘参考价算法存在差异， 本基金可能会参考开盘参考价的通用计算

逻辑对MSCI公司指数权重文件中的开盘参考价进行修正，因此本基金实际使用的开盘参考价数据

可能与市场上其他来源的开盘参考价不一致。 另外， 若T日为基金分红除息日， 则计算公式中的

“T-1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需扣减相应的收益分配数额，预估现金部分的数值可

能为正、为负或为零。

5、现金差额相关内容

T日现金差额在T+1日的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其计算公式为：

T日现金差额=T�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申购赎回清单中必须现金替代的固

定替代金额 +�申购赎回清单中退补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T日收盘价相乘之和 +� 申购赎回

清单中可以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T日收盘价相乘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现金替代成

份证券的数量与T�日收盘价相乘之和）。

T日投资人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需按T+1�日公告的T�日现金差额进行资金的清算交收。

现金差额的数值可能为正、为负或为零。在投资人申购时，如现金差额为正数，则投资人应根据

其申购的基金份额支付相应的现金，如现金差额为负数，则投资人将根据其申购的基金份额获得相

应的现金；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如现金差额为正数，则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根据其赎回的基金

份额获得相应的现金，如现金差额为负数，则基金份额持有人应根据其赎回的基金份额支付相应的

现金。

6、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

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举例如下：

基本信息

最新公告日期 XXXX/XX/XX

基金名称

新华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一级市场基金代码 XXXXXX

T-1日信息内容

现金差额（单位:元） 0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资产净值（单位:元） 3,000,000.00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0000

T日信息内容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预估现金部分（单位:元） 0.00

现金替代比例上限 50%

申购上限 无

赎回上限 无

是否需要公布IOPV 是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单位:份） 3,000,000

申购、赎回的允许情况 申购和赎回允许

成份券信息内容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数量 替代标志 溢价比例 固定替代金额(单位:元)

000001 平安银行 1000 深市退补 10% 14560

000002 万 科Ａ 600 深市退补 10% 19080

000008 神州高铁 200 深市退补 10% 1714

000009 中国宝安 100 深市退补 10% 762

000027 深圳能源 200 深市退补 10% 1210

000028 国药一致 100 深市退补 10% 5903

000031 中粮地产 100 深市必须 800

000034 神州数码 100 深市必须 2160

000039 中集集团 100 深市退补 10% 1950

000046 泛海控股 300 深市退补 10% 2370

000050 深天马Ａ 100 深市退补 10% 2165

000060 中金岭南 100 深市退补 10% 1057

000061 农 产 品 100 深市退补 10% 768

000063 中兴通讯 200 深市退补 10% 7636

000066 中国长城 200 深市退补 10% 1376

000069 华侨城Ａ 500 深市退补 10% 4540

000088 盐 田 港 100 深市退补 10% 808

000100 TCL�集团 700 深市退补 10% 2940

000157 中联重科 400 深市退补 10% 1764

000166 申万宏源 1200 深市退补 10% 6792

000333 美的集团 400 深市退补 10% 21640

000338 潍柴动力 400 深市退补 10% 3400

000400 许继电气 100 深市退补 10% 1462

000401 冀东水泥 100 深市必须 1379

000402 金 融 街 200 深市退补 10% 2234

000413 东旭光电 300 深市退补 10% 2796

000415 渤海金控 400 深市退补 10% 2388

000423 东阿阿胶 100 深市退补 10% 6280

000425 徐工机械 400 深市退补 10% 1492

000503 海虹控股 100 深市必须 2493

000519 中兵红箭 100 深市退补 10% 823

000538 云南白药 100 深市退补 10% 9882

000540 中天金融 300 深市必须 2205

000547 航天发展 100 深市必须 1083

000555 神州信息 100 深市必须 1673

000559 万向钱潮 200 深市退补 10% 2020

000563 陕国投Ａ 200 深市退补 10% 920

000566 海南海药 100 深市必须 1289

000568 泸州老窖 100 深市退补 10% 6416

000581 威孚高科 100 深市退补 10% 2600

000596 古井贡酒 100 深市退补 10% 6120

000598 兴蓉环境 200 深市退补 10% 1090

000600 建投能源 100 深市退补 10% 824

000623 吉林敖东 100 深市退补 10% 2355

000625 长安汽车 200 深市退补 10% 2656

000627 天茂集团 300 深市退补 10% 2910

000630 铜陵有色 600 深市退补 10% 1662

000651 格力电器 200 深市退补 10% 9102

000656 金科股份 300 深市退补 10% 1359

000671 阳 光 城 200 深市退补 10% 1298

000686 东北证券 100 深市退补 10% 927

000709 河钢股份 600 深市退补 10% 2406

000712 锦龙股份 100 深市退补 10% 1688

000718 苏宁环球 200 深市退补 10% 970

000725 京东方Ａ 2100 深市退补 10% 12138

000728 国元证券 200 深市退补 10% 2444

000729 燕京啤酒 200 深市退补 10% 1184

000732 泰禾集团 100 深市退补 10% 1645

000738 航发控制 100 深市退补 10% 1644

000750 国海证券 300 深市退补 10% 1575

000758 中色股份 100 深市退补 10% 662

000766 通化金马 100 深市必须 1360

000768 中航飞机 200 深市退补 10% 3424

000776 广发证券 400 深市退补 10% 7236

000778 新兴铸管 200 深市退补 10% 1090

000783 长江证券 300 深市退补 10% 2667

000786 北新建材 100 深市退补 10% 2245

000792 盐湖股份 200 深市退补 10% 2770

000793 华闻传媒 100 深市退补 10% 1084

000800 一汽轿车 100 深市退补 10% 1035

000807 云铝股份 200 深市退补 10% 1816

000820 神雾节能 100 深市必须 2896

000825 太钢不锈 300 深市退补 10% 1494

000826 启迪桑德 100 深市退补 10% 3500

000839 中信国安 200 深市退补 10% 2070

000858 五 粮 液 200 深市退补 10% 13692

000876 新 希 望 300 深市退补 10% 2364

000883 湖北能源 300 深市退补 10% 1416

000887 中鼎股份 100 深市退补 10% 1808

000895 双汇发展 200 深市退补 10% 5404

000898 鞍钢股份 200 深市退补 10% 1320

000917 电广传媒 100 深市退补 10% 973

000937 冀中能源 200 深市退补 10% 1168

000938 紫光股份 100 深市退补 10% 6950

000939 凯迪生态 200 深市必须 998

000959 首钢股份 200 深市退补 10% 1240

000960 锡业股份 100 深市退补 10% 1295

000961 中南建设 200 深市退补 10% 1220

000963 华东医药 100 深市退补 10% 5251

000977 浪潮信息 100 深市退补 10% 1959

000979 中弘股份 500 深市必须 970

000983 西山煤电 200 深市退补 10% 1906

000997 新 大 陆 100 深市退补 10% 1832

000998 隆平高科 100 深市退补 10% 2631

000999 华润三九 100 深市退补 10% 2595

001979 招商蛇口 400 深市退补 10% 7940

002001 新 和 成 100 深市退补 10% 3590

002002 鸿达兴业 200 深市退补 10% 1398

002004 华邦健康 100 深市退补 10% 696

002007 华兰生物 100 深市退补 10% 2971

002008 大族激光 100 深市退补 10% 5248

002013 中航机电 100 深市退补 10% 1068

002018 华信国际 100 深市退补 10% 708

002019 亿帆医药 100 深市退补 10% 2088

002024 苏宁云商 600 深市退补 10% 7164

002027 分众传媒 500 深市退补 10% 6355

002030 达安基因 100 深市退补 10% 1948

002038 双鹭药业 100 深市退补 10% 3696

002044 美年健康 100 深市退补 10% 2009

002049 紫光国芯 100 深市退补 10% 4600

002051 中工国际 100 深市退补 10% 1925

002065 东华软件 200 深市退补 10% 1880

002074 国轩高科 100 深市必须 2279.23

002075 沙钢股份 100 深市必须 1612

002081 金 螳 螂 200 深市退补 10% 3036

002085 万丰奥威 100 深市退补 10% 1719

002092 中泰化学 100 深市退补 10% 1359

002129 中环股份 200 深市必须 1658

002131 利欧股份 300 深市退补 10% 900

002142 宁波银行 300 深市退补 10% 5649

002146 荣盛发展 300 深市退补 10% 2580

002152 广电运通 100 深市退补 10% 672

002153 石基信息 100 深市退补 10% 2939

002174 游族网络 100 深市退补 10% 2191

002176 江特电机 100 深市退补 10% 1207

002179 中航光电 100 深市退补 10% 3755

002183 怡 亚 通 100 深市退补 10% 746

002195 二三四五 200 深市退补 10% 1210

002202 金风科技 200 深市退补 10% 3244

002210 飞马国际 100 深市退补 10% 1248

002217 合力泰 200 深市退补 10% 2010

002219 恒康医疗 100 深市必须 1171

002221 东华能源 100 深市退补 10% 1139

002223 鱼跃医疗 100 深市退补 10% 2086

002230 科大讯飞 100 深市退补 10% 6324

002236 大华股份 200 深市退补 10% 5248

002241 歌尔股份 200 深市退补 10% 4166

002249 大洋电机 100 深市退补 10% 689

002252 上海莱士 300 深市退补 10% 5919

002268 卫 士 通 100 深市退补 10% 2360

002271 东方雨虹 100 深市退补 10% 3595

002280 联络互动 100 深市退补 10% 916

002285 世联行 100 深市退补 10% 1424

002292 奥飞娱乐 100 深市退补 10% 1486

002294 信立泰 100 深市退补 10% 3585

002299 圣农发展 100 深市退补 10% 1426

002304 洋河股份 100 深市退补 10% 11209

002310 东方园林 200 深市退补 10% 4032

002311 海大集团 100 深市退补 10% 2096

002340 格林美 200 深市退补 10% 1450

002353 杰瑞股份 100 深市退补 10% 1478

002354 天神娱乐 100 深市退补 10% 1885

002359 北讯集团 100 深市退补 10% 2055

002366 台海核电 100 深市退补 10% 2990

002375 亚厦股份 100 深市退补 10% 825

002385 大北农 200 深市退补 10% 1314

002399 海普瑞 100 深市退补 10% 1692

002400 省广股份 100 深市退补 10% 601

002405 四维图新 100 深市退补 10% 3009

002407 多氟多 100 深市退补 10% 2370

002410 广联达 100 深市退补 10% 1973

002411 必康股份 100 深市退补 10% 2642

002415 海康威视 600 深市退补 10% 22500

002422 科伦药业 100 深市退补 10% 2176

002424 贵州百灵 100 深市退补 10% 1649

002426 胜利精密 200 深市退补 10% 1258

002434 万里扬 100 深市退补 10% 1047

002437 誉衡药业 100 深市退补 10% 676

002439 启明星辰 100 深市退补 10% 2335

002444 巨星科技 100 深市退补 10% 1460

002450 康得新 200 深市退补 10% 4948

002456 欧菲光 200 深市退补 10% 4602

002460 赣锋锂业 100 深市退补 10% 7506

002465 海格通信 100 深市退补 10% 983

002466 天齐锂业 100 深市退补 10% 6702

002470 金正大 200 深市必须 1830

002475 立讯精密 200 深市退补 10% 5056

002491 通鼎互联 100 深市退补 10% 1224

002498 汉缆股份 200 深市退补 10% 650

002500 山西证券 200 深市退补 10% 2002

002505 大康农业 300 深市退补 10% 858

002506 协鑫集成 300 深市退补 10% 1170

002508 老板电器 100 深市退补 10% 4550

002509 天广中茂 200 深市退补 10% 1846

002512 达华智能 100 深市退补 10% 2036

002517 恺英网络 100 深市退补 10% 2350

002555 三七互娱 100 深市退补 10% 1966

002558 巨人网络 100 深市退补 10% 4007

002572 索菲亚 100 深市退补 10% 3550

002573 清新环境 100 深市退补 10% 2089

002583 海能达 100 深市退补 10% 2031

002589 瑞康医药 100 深市退补 10% 1267

002594 比亚迪 100 深市退补 10% 7070

002601 龙蟒佰利 100 深市退补 10% 1553

002602 世纪华通 100 深市退补 10% 3356

002603 以岭药业 100 深市退补 10% 1717

002640 跨境通 100 深市退补 10% 1829

002673 西部证券 200 深市退补 10% 2586

002701 奥瑞金 100 深市退补 10% 624

002714 牧原股份 100 深市退补 10% 5023

002736 国信证券 200 深市退补 10% 2500

002739 万达电影 100 深市必须 5204

600000 浦发银行 1700 允许 10%

600008 首创股份 300 允许 10%

600009 上海机场 100 允许 10%

600010 包钢股份 2300 允许 10%

600011 华能国际 300 允许 10%

600015 华夏银行 800 允许 10%

600016 民生银行 1800 允许 10%

600018 上港集团 500 允许 10%

600019 宝钢股份 1100 允许 10%

600021 上海电力 100 允许 10%

600022 山东钢铁 700 允许 10%

600023 浙能电力 600 允许 10%

600026 中远海能 200 允许 10%

600027 华电国际 500 允许 10%

600028 中国石化 1500 允许 10%

600029 南方航空 400 允许 10%

600030 中信证券 600 允许 10%

600031 三一重工 500 允许 10%

600036 招商银行 1300 允许 10%

600037 歌华有线 100 允许 10%

600038 中直股份 100 允许 10%

600048 保利地产 700 允许 10%

600050 中国联通 1500 允许 10%

600053 九鼎投资 100 允许 10%

600056 中国医药 100 允许 10%

600058 五矿发展 100 允许 10%

600060 海信电器 100 允许 10%

600061 国投安信 100 允许 10%

600066 宇通客车 100 允许 10%

600068 葛洲坝 300 允许 10%

600074 保千里 100 允许 10%

600079 人福医药 100 允许 10%

600085 同仁堂 100 允许 10%

600089 特变电工 200 允许 10%

600100 同方股份 200 允许 10%

600104 上汽集团 500 允许 10%

600109 国金证券 200 允许 10%

600111 北方稀土 200 允许 10%

600115 东方航空 500 允许 10%

600118 中国卫星 100 允许 10%

600143 金发科技 200 允许 10%

600150 中国船舶 100 允许 10%

600153 建发股份 200 允许 10%

600157 永泰能源 800 允许 10%

600160 巨化股份 100 允许 10%

600161 天坛生物 100 允许 10%

600166 福田汽车 400 允许 10%

600170 上海建工 500 允许 10%

600176 中国巨石 200 允许 10%

600177 雅戈尔 200 允许 10%

600196 复星医药 100 允许 10%

600198 大唐电信 100 允许 10%

600219 南山铝业 600 允许 10%

600221 海航控股 1000 允许 10%

600252 中恒集团 200 允许 10%

600256 广汇能源 300 允许 10%

600266 北京城建 100 允许 10%

600270 外运发展 100 允许 10%

600271 航天信息 100 允许 10%

600276 恒瑞医药 200 允许 10%

600291 西水股份 100 允许 10%

600297 广汇汽车 400 允许 10%

600309 万华化学 200 允许 10%

600312 平高电气 100 允许 10%

600315 上海家化 100 允许 10%

600317 营口港 300 允许 10%

600332 白云山 100 允许 10%

600340 华夏幸福 200 允许 10%

600348 阳泉煤业 100 允许 10%

600352 浙江龙盛 200 允许 10%

600362 江西铜业 100 允许 10%

600369 西南证券 300 允许 10%

600372 中航电子 100 允许 10%

600373 中文传媒 100 允许 10%

600376 首开股份 200 允许 10%

600380 健康元 100 允许 10%

600383 金地集团 300 允许 10%

600393 粤泰股份 200 允许 10%

600208 新湖中宝 500 允许 10%

600201 生物股份 100 允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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